附件1

应答声明
致：广西艺术学院
根据贵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桂林校区正心楼、游艺楼加固改造工程设计单位招标项目公告的要求，             （设计方名称）正式对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创意大楼美术馆建设项目设计进行投标，并提交下述投标文件 1 式 3 份（正本 1 份，
[bookmark: _GoBack]副本 2 份）。
本公司同意并声明：
1、	我方愿意遵守上述投标文件中的各项规定，提供符合投标文件要求的产品或服务。
2、	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
3、	我方已详细审查贵方提供的与本次招标有关的所有文书并已完全理解。
4、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报价文件、资格证明文件的内容及所作声明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5、我方同意从规定的评选日期起遵循报价文件，并在规定的报价有效期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如果我方的报价文件被接受，则直致合同生效为止，本报价始终有效。我方承担随时接受被选中并不拒绝和贵方签订合同的责任，否则我方自愿承担由此造成贵方的损失。
6、我方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报价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
7、我方承诺：从接到报价文件之日起，对从报价活动中获得的贵方相关资料承担保密责任。

委托人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职务：                           
设计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